
编辑同志：
我拖欠他人的材料款，经

法院判决偿付后，考虑到自身
正在投资经营，故虽有履行能
力也一直没有支付。 不料，近
日法院通过电视 、网络 ，向社
会公布我为“失信被执行人”，
即人们俗称的 “老赖”。

背上“老赖”这个名声后，
我的名誉受到严重影响。一些
生意圈里的朋友甚至表示：要
断绝与我发生经济往来。

请问：我能否要求法院赔
偿名誉损失？

读者：陈梅芳

陈梅芳读者：
你无权索要名誉损失，因

为法院的上述做法并不构成
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
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
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
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
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
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其
中的四个要件是相铺相成、缺
一不可的。

判断法院的行为是否侵
犯你的名誉权，同样可以参照
上述规定来判定。而本案并不
完全具备上述要件：

一方面，法院的做法有法
可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
干规定》第一条规定：“被执行
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 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
戒：（一）以伪造证据、暴力、威
胁等方法妨碍、 抗拒执行的；
（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
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
避执行的；（三）违反财产报告
制度的；（四）违反限制高消费
令的；（五）被执行人无正当理
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六） 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其中所指的信用惩戒，包
括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
公告栏、采取新闻发布会或者
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你有能
力履行判决却拒不履行，法院
自然有权采取对应措施。

另一方面 ， 法院不存在
过错。

法院对你实施失信公布，
目的在于利用社会力量对你
施加压力，通过舆论对你进行
监督，迫使你履行生效判决所
确定的义务。其依法行使职权
不属于过错。如果你要消除影
响， 只能是履行自身的义务。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
干规定》第七条还指出：“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有关信
息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
删除：（一）全部履行了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二）与申
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并经申请执行人确认履行完
毕的；（三）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终结执行的。”

颜东岳 法官

【维权】11专题

员工落完北京户口就离职怎么办？

话费充错手机号码是否能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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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聘过程中 ， 有不少企
业把办理 “北京户口 ” 作为争
夺人才的 “招牌 ” 。 司法实践
中 ， 也常常遇到用人单位因此
而面对的困境 ： 劳动者在取得
户口后 ， 在服务期满之前就要
求离职 。 此时此刻 ， 用人单位
该怎么办？

近日 ，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 ，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
董洪辰结合3个现实案例， 对用
人单位应当注意哪些事情 ， 以
及如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提
出了一些法律建议。

单位不能要求离职劳
动者付违约金

李先生于2017年6月大学毕
业后入职某建设公司 ， 双方签
订了 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 同
日 ， 还签署了 《人才引进及进
京落户协议》。

该协议约定 ， 建设公司为
李先生办理进京落户 ， 李先生
保证在建设公司的最低服务期
为5年。 在服务期内， 如建设公
司为李先生办理了进京落户 ，
而李先生由于个人原因与该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 ， 应按照未履
行的服务期×3万元/年支付建设
公司违约金。

2017年12月 ， 李先生取得
北京户口。 2018年4月， 李先生
因个人原因离职 。 建设公司通
过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要求李先
生支付违约金13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 李先生与
建设公司在 《人才引进及进京
落户协议 》 中约定的违约金条
款 ， 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
应属无效 。 对建设公司要求李
先生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
不予支持。

最终 ， 法院判决驳回了建
设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业技术培训的 ， 可与劳动者

约定服务期 ， 劳动者违反服务
期约定的 ，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 第二十三
条规定 ，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的 ，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 第二十五条
规定 ， 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
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 ， 用人
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
者承担违约金。

本案中 ， 李先生与建设公
司基于户口约定的违约金条款，
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 属于
无效约定 ， 故建设公司以此主
张违约金， 法院不予支持。

不为劳动者办理离职
手续属违法

蔡先生于2017年7月入职中
原公司 ， 双方签署了期限自当
日起至2020年7月的劳动合同 。
同日 ， 蔡先生签署 《引进非北
京生源毕业生承诺书》， 承诺在
中原公司为其完成落户手续后，
其在该公司的服务期限为6年。

2018年6月， 中原公司为蔡
先 生 办 理 完 在 京 落 户 手 续 。
2018年11月7日， 蔡先生向中原
公司提出 ： 因个人职业规划将
于一个月后离职。

蔡先生离职后 ， 中原公司
拒不为其出具离职证明及办理
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 蔡先生通
过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要求中原
公司为其出具离职证明 ， 办理
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法院审理认为 ， 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劳动者
享有单方解除权。 蔡先生提前1
个月向中原公司申请离职 ， 履
行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提前告知
义务。 蔡先生于2019年12月7日
之后未提供劳动 ， 双方劳动关
系已经解除 。 中原公司应当为
蔡先生出具离职证明并为其办
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最终 ， 法院判令中原公司
为蔡先生出具离职证明 ， 办理
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法官释法】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 第五十条规定 ，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同时出具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 并在十
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
转移手续。

本案中 ， 蔡先生履行了提
前告知义务 ， 与中原公司解除
了劳动关系 ， 中原公司应依法
为蔡先生出具离职证明 ， 办理
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
赔偿损失

周先生于2014年4月入职飞
鹰公司 ， 双方签订了期限自当
日至2017年6月的劳动合同， 并
签订了 《非北京户籍留学回国
人员引进特别协议》， 其中约定
飞鹰公司承担为周先生办理非
北京户籍留学回归人员引进手
续产生的相关费用 ， 周先生需
在该公司服务满五年 。 如周先
生在服务期限未满而提前解除
劳动关系的 ， 应赔偿飞鹰公司
为其办理留学回归人员引进手
续所承担的费用及因其离职给
单位造成的损失 ， 包括但不限
于人事代理费 、 咨询费 、 交通
费 、 资料费 、 集体户口管理费
等相关费用合计10万元。

2014年10月 ， 飞鹰公司为
周先生办理了落户手续 ， 周先
生于2015年8月因个人原因申请
离职 。 飞鹰公司通过仲裁和诉
讼的方式要求周先生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 周先生与
飞鹰公司签订了 《非北京户籍
留学回国人员引进特别协议 》，
约定飞鹰公司为周先生办理进
京落户手续并承担所需费用 ，
周先生应在飞鹰公司服务满 5
年 ， 上述条款并未违反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 现周先生在
取得北京户口后提前离职 ， 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 。 考虑到户籍
进京指标具备稀缺性 、 为周先
生办理落户手续的成本及招聘、
培训同岗位人才的成本 ， 周先
生的辞职行为给飞鹰公司带来
一定损失 ， 最终法院判令周先
生赔偿飞鹰公司损失18000元。

【法官释法】
劳动争议案件中 ， 用人单

位为其招用的劳动者办理了北
京市户口 ， 双方据此约定了服
务期和违约金 ， 用人单位以双
方约定为依据要求劳动者支付
违约金的 ， 不应予以支持 。 但
是 ， 确因劳动者违反了诚实信
用原则 ，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的， 劳动者应当予以赔偿。

本案中 ， 飞鹰公司为周先
生办理落户手续支付了费用 ，
因周先生的辞职行为造成了户
籍指标的流失 ， 招聘 、 培训同
岗位人员还需成本 ， 给飞鹰公
司造成了损失， 应予赔偿。

劳动关系中的服务期 ， 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的 ， 劳
动者应当与用人单位存续劳动
关系的期限 。 服务期的约定以
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额外福利
待遇为前提 ， 基于意思自治及
对等原则 ， 劳动者应当在一定
期限内以劳动来支付对价。

基于北京户籍指标的稀缺
性 ， 且为劳动者办理落户手续
并非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 故
用人单位以提供落户指标为前
提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不违反
法律规定， 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虽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
能以办理北京户籍约定违约金，
亦不能拒绝为劳动者办理离职
手续 ， 但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的
约定确实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
亦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 故
用人单位可向违约劳动者要求
赔偿损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服务期仅限制劳动者因个人原
因提出离职的情况 ， 如果用人
单位违法在先 ， 劳动者则不受
服务期限制。

欠债不还被宣布为老赖
个人声誉受损能否索赔？

昌平区司法局

法官：单位不能以办理北京户口索要违约金，员工给单位造成损失须赔偿
□本报记者 李婧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常律师：
您好！
我在单位受了工伤， 被鉴定

为五级伤残， 请问我这个伤残可
以享受什么待遇？

答：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6条规定 ， 职工因工致残被
鉴定为五级伤残的， 可从工伤保

险基金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标准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

若工伤职工保留与用 人 单
位 的 劳 动 关 系 ， 由 用 人 单 位
安 排 适 当 工 作 。 难 以 安 排 工
作 的 ， 由 用 人 单 位 按 月 发 给
伤 残 津 贴 ， 标 准 为 本 人 工 资
的 70% ， 并由用人单位缴纳各

项 社 会 保 险 费 。 伤 残 津 贴 低
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 ， 由用
人单位补足差额。

若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并与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五级伤残可以享受什么待遇？

前几天家住天通苑某社区的
张大爷去移动营业厅给自己充
话费 ， 在报手机号码时 ， 不小
心把手机号最后两位数弄颠倒
了， 把200元话费充到了他人的
手机里 。 发现问题后 ， 张大爷
赶紧给此人打电话 ， 告知自己
错充话费的事情 ， 结果对方拒
绝返还200元话费， 张大爷心急
如焚 ， 茶饭不思 。 无奈 ， 特来

天通苑南司法所进行咨询 ， 话
费充错手机号码是否能要回来 ,
有法律依据吗？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深入了
解事情的经过后， 告知张大爷，
根据 《民法通则 》 第九十二条
规定： “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
不当利益 ， 造成他人损失的 ，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
损失的人。” 虽然是张大爷自己

的失误 ， 造成了误把话费错充
给别人的事实 ， 但是此人拒绝
返还错充话费的行为已经构成
不当得利， 按理应该返还200元
话费。 但如果此人拒绝返还200
元话费的话 ， 张大爷可以拿着
营业厅充值话费的凭证 ， 到法
院起诉。 但是诉讼解决周期长，
时间成本高 ， 工作人员建议张
大爷可以通过移动营业厅的工

作人员 ， 在他们的协助之下与
被充值机主沟通 ， 尽力挽回错
充的话费。


